
 

鄞州区长丰实验幼儿园 2022年秋季招生公告 

鄞州区长丰实验幼儿园直属于鄞州区教育局，下设 3个园区：金家漕园、芝

兰园、滨江湾园。根据甬鄞教基〔2022〕37号文件精神，我园 2022年秋季招生

工作全面启动，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招生班额 

金家漕园：计划招收秋季小班 3班。 

芝 兰 园：计划招收秋季小班 1班。 

滨江湾园：计划招收秋季小班 3班。 

二、招生时间 

1.5月 7日 9:00至 5月 11日 17:00报名信息登记，小班适龄儿童网上报名。 

2.5月 12日至 5月 24日报名信息审核。 

3.5月 25日至 5月 27日预录取。5月 30日起发放预录取通知。 

三、具体要求及原则 

1.小班入园年龄为：3周岁（2018年 9月 1日至 2019年 8月 31日出生）。 

2.坚持“住户一致”优先原则。各园区所在的配套住宅小区（金家漕园：金

家漕小区；芝兰园：芝兰新城、董家小区；滨江湾园：一品滨江湾小区）内适龄

儿童，按照“住户一致”优先原则进行分批有序录取。“住户一致”即适龄儿童

户籍与父（母）户籍、家庭住宅房（房产权利人仅为父母）三者一致。 

3.坚持辖区内相对就近入学原则，“辖区”指金宁社区、金家漕社区、长丰

社区、宁广社区、江丰社区。 

4.流动人口报名、录取批次、统筹生招录等其他未尽事宜，依据鄞州区教育

局甬鄞教基〔2022〕37号文件精神执行。 

四、报名办法 

符合鄞州区长丰实验幼儿园入园条件的小班适龄儿童，由其父母或法定监护

人（以下简称“监护人”）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“宁波市幼儿园入

园、义务教育入学报名招生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招生管理系统”，网址：

http://nb.zjzwfw.gov.cn）进行登记操作。监护人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注册账号

后，通过授权登录招生管理系统，完成适龄儿童基本信息填写，对照报名条件选

择“鄞州区”，进入报名通道，并按照身份类别，登记信息，填报 1所幼儿园（建

http://nb.zjzwfw.gov.cn


 

议使用电脑进行操作，操作方法见招生管理系统上的《幼儿园报名操作指南》）。 

登记信息时，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，只能选择填写一处房产信息并以此作为

报名的依据之一。监护人须真实填写所有注册登记信息，如有虚假，取消录取资

格。 

五、录取办法 

按照《宁波市鄞州区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2年幼儿园招生工作的意见》的文

件精神，分批有序录取。被预录取的幼儿，将于 5月 30日起发放预录取通知。 

六、收费标准 

园区 性质 等级 收费标准 备注 

金家漕园 公办 
省一级 

（市五星级） 

保育费 

900元/月 伙食费

12元/天 

2022 学年幼儿园收

费标准将有调整，

届时以文件为准。 
芝兰园 

公办民助 
省二级 

（市三星级） 

保育费 

800元/月 滨江湾园 

温馨提示 

1.请家长在规定时间内有序报名，网上报名顺序与录取无必然联系，建议监

护人尽量错峰登录招生管理系统。 

2.家长必须保证所提供证件的真实性，如有造假则取消录取资格且承担相应

责任。 

3.请家长根据幼儿园招生公告中的招生范围理性报名，以免影响录取。 

4.请家长继续关注幼儿园在招生期间发布的通知等信息。 

 

园区地址及咨询电话 

金家漕园：钟公庙街道金家二路 210号    28902202 

芝 兰 园：钟公庙街道芝兰新城 66号     88275326 

滨江湾园：鄞州区悦盛路 160号          88150287  

 

2021年 4月 22日 


